
考選部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4月23日 

發文字號：選專五字第1103300567號 

 

主旨：公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驗光人員考試規則」廢止案，

請社會各界於預告期間惠示卓見。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及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擬訂機關：考選部。 

二、擬訂依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12條及驗光人員法第56

條。 

三、旨揭廢止案，登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https://www.moex.gov.tw)/

「考選法規」/「法規草案公告」網頁。 

四、任何人得於110年4月29日前以書面或電子郵件向本部專技考試司第

五科（傳真：02-22367928，電子郵件帳號：

000682@mail.moex.gov.tw，地址：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1號）

表示意見。 

 

部長  許舒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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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職業及技術⼈員特種考試驗光⼈員考試規則

《公(發)布⽇期》

中華⺠國105年10⽉14⽇考試院考臺組壹⼀字第10500047981號令訂定發布全文15條

中華⺠國106年3⽉24⽇考臺組壹⼀字第10600015091號令修正發布原第⼗三條、第⼗

四條刪除，第⼗五條移列⾄第⼗三條

《法規本文》

第 ⼀ 條 本規則依專⾨職業及技術⼈員考試法第⼗⼆條第⼀項及驗光⼈員法第五

⼗六條規定訂定之。

第 ⼆ 條 專⾨職業及技術⼈員特種考試驗光⼈員考試（以下簡稱本考試），分為

下列⼆類科：

⼀、驗光師。

⼆、驗光⽣。

前項驗光師考試相當專⾨職業及技術⼈員⾼等考試，驗光⽣考試相當專

⾨職業及技術⼈員普通考試。

第 三 條 本考試⾃中華⺠國⼀百零五年⼀⽉八⽇起五年內辦理五次。

第 四 條 本考試採筆試⽅式⾏之。

第 五 條 應考⼈有公務⼈員考試法第⼆⼗⼆條第⼆項、專⾨職業及技術⼈員考試

法第⼗九條第⼆項或驗光⼈員法第六條情事者，不得應本考試。

第 六 條 中華⺠國國⺠於驗光⼈員法公布施⾏前，曾在醫療機構或眼鏡⾏從事驗

光業務滿三年，並具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資格，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合格

者，得應驗光師特種考試。

第 七 條 中華⺠國國⺠具下列資格之⼀，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合格者，得應驗光

⽣特種考試：

⼀、驗光⼈員法公布施⾏前，曾在醫療機構或眼鏡⾏從事驗光業務滿三

年，並具⾼中、⾼職以上學校畢業資格。

⼆、驗光⼈員法公布施⾏前，曾在醫療機構或眼鏡⾏從事驗光業務滿六

年以上，並參加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相關團體辦理之繼續教育達⼀

百六⼗⼩時以上。

第 八 條 驗光師應試科⽬：

⼀、眼球解剖⽣理學與倫理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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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光學。

三、視光學。

四、隱形眼鏡學與配鏡學。

五、低視⼒學。

前項應試科⽬之試題題型均採測驗式試題，各應試科⽬之考試時間均為

六⼗分鐘。

第 九 條 驗光⽣應試科⽬：

⼀、眼球構造與倫理法規概要。

⼆、驗光學概要。

三、隱形眼鏡學概要。

四、眼鏡光學概要。

前項應試科⽬之試題題型均採測驗式試題，各應試科⽬之考試時間均為

六⼗分鐘。

第 ⼗ 條 應考⼈報名本考試應繳下列費件，並以通訊⽅式為之：

⼀、報名履歷表。

⼆、應考資格證明文件。

三、國⺠⾝分證影本。華僑應繳僑務委員會核發之華僑⾝分證明書或外

交部或僑居地之中華⺠國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其他外交部授

權機構加簽僑居⾝分之有效中華⺠國護照。

四、最近⼀年內⼀吋正⾯脫帽半⾝照片。

五、報名費。

六、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應考⼈以網路報名本考試時，其應繳費件之⽅式，載明於本考試應考須

知及考選部國家考試報名網站。

第 ⼗⼀ 條 本考試及格⽅式，以應試科⽬總成績滿六⼗分及格。

前項應試科⽬總成績之計算，以各科⽬成績平均計算之。

本考試應試科⽬有⼀科成績為零分者，不予及格。缺考之科⽬，以零分

計算。

第 ⼗⼆ 條 本考試及格⼈員，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發給考試及格證書，並函衛⽣福

利部查照。

第 ⼗三 條 本規則施⾏期間，⾃發布⽇起⾄中華⺠國⼀百⼀⼗年⼀⽉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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